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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博 物 馆 协 会

关于开展第二届“博协杯”全国博物馆
讲解大赛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物局（文化和旅游厅/局），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文物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博物馆工作，指出一个博物馆就

是一所大学校，为新时代博物馆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。

博物馆讲解工作作为文化传播的纽带，其专业水准既是博物

馆履行社会教育职能的核心支撑，更是推动中华文明国际传

播的关键所在。为有效落实《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

见》《进一步提升博物馆讲解服务工作水平的指导意见》等

文件精神，回应行业发展与公众期待，我会拟于 2026 年 5

月至 9 月举办第二届“博协杯”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。大赛

旨在通过搭建更广泛、更专业的交流平台，促进各级各类博

物馆讲解员互学互鉴，进一步提升博物馆行业讲解员的业务

能力与服务水平，有力推动讲解评价标准更加规范化发展，

为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。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活动组织

主办单位：中国博物馆协会

承办单位：中国博物馆协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

中国博物馆协会志愿者工作委员会

二、组织方式及活动流程

本次讲解大赛设置两个组别：专业讲解员组和志愿讲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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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组。每个组别分初赛、半决赛和决赛三个阶段进行。

（一）初赛阶段

由全国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物局（文化和旅游厅/

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物局、中央部委直属博物馆负责

组织本地区、本单位选手的初赛及推荐工作，参与单位需覆

盖各级各类博物馆。各地文物行政部门推荐人数各组不超过

3 人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荐人数各组不超过 2 人；中央部

委直属博物馆推荐人数各组不超过 1 人。

每家单位每个组别被推荐选手不超过 1 人。

2026 年 6 月 30 日前，各地文物行政部门通过初赛，完

成本辖区内半决赛选手的选拔及推荐工作，推荐选手应提交

《注册报名表》、半决赛讲解稿和讲解视频。

（二）半决赛阶段

半决赛拟于 2026 年 7 月中旬启动，由主办方组织半决

赛评委会在线上对讲解视频进行打分，评委会分别设立专业

组和志愿组，每组评委 20 人，通过得分排名分别从专业讲

解员组和志愿讲解员组中选出前 50 名选手，共计 100 人进

入决赛。入围决赛选手的讲解视频将在主办方指定平台集中

进行宣传展示。

入围决赛选手经核实确认违规或由于特殊原因无法参

加决赛，取消选手入围资格，后续选手依据得分排名递补；

若第 50 名出现得分并列，则并列选手一并入围决赛。

（三）决赛阶段

决赛拟于 2026 年 9 月上旬举行，入围决赛选手及各省

领队须到现场参赛，决赛为期 1 天。选手按抽签顺序依次完

成自主命题讲解，限时 5 分钟。评委现场打分，分别产生专

业组、志愿组的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
决赛评委会分别设立专业组和志愿组，每组均由 13-15

名评委组成，包括博物馆社教领域专家、新闻媒体代表和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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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机构代表。评分采用百分制，主要围绕讲解内容、讲解技

巧、仪态仪表三个维度展开，并设统一扣分项。

三、报名要求及时间

（一）参赛选手要求

1.专业讲解员组

参赛选手须为博物馆、纪念馆在职从事一线讲解工作一

年以上专职讲解员（含在岗在编人员、人事派遣人员）。

2.志愿讲解员组

参赛选手需为年满 18 周岁的博物馆、纪念馆正式注册

的志愿者，考核等次合格以上，且志愿服务时长应不少于所

在选报单位考核要求的最低时长。

各选送单位须严格遵照赛事要求，切实做好选手选报的

审核把关工作。参赛选手须为选报单位的专业或志愿讲解

员，严禁违规顶替、弄虚作假等行为，且不得跨单位、跨组

别兼报。

（二）参赛作品要求

半决赛、决赛阶段的参赛作品均须为原创且未参加过同

类全国性赛事，决赛不得与半决赛使用同一讲稿或讲述同一

件馆藏文物。

（三）每个单位每个组别限 1 人参加。

（四）各地文物行政部门、中央部委直属博物馆推荐参

赛选手所需材料：

1.填写完整的报名表（WORD 文件和盖章版的 PDF 扫描

件）；

2.参赛选手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（或身份证明材料）；

3.报名汇总表（WORD 文件和盖章版的 PDF 扫描件）；

4.选手讲解稿件和参赛视频；

5.参赛视频要求：

（1）讲解稿件须由本人完成，讲解内容要依托本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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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藏品，深入挖掘背后蕴含的内在价值与文化内涵，做到

主题鲜明、结构严谨、文字精炼、语言生动。

（2）视频时间为 5 分钟，MP4 格式，横版，分辨率为

1920×1080，不得出现水印、logo。视频可根据主题内容需

要，进行后期剪辑、配乐。

（3）为保证半决赛视频有较好的网上展示传播效果，

可以选取博物馆建筑外观、陈列展厅、展示文物和历史建筑

为背景拍摄视频。

6.各地区组织单位应随附件提供初赛或选手推荐情况

说明、初赛活动图片和视频材料（包括参赛的一、二、三级

博物馆和未定级博物馆的数量、选手数量），以便主办方做

好活动宣传。

7.以上材料请打包为压缩文件，以“推荐单位”命名文

件，由各地区组织单位在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将参赛人员资

料统一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（五）报名表填写不清或讲解视频无法正常播放或内容

不符合要求视为报名无效，资料合格者将确认参赛资格。

四、奖项设置

决赛将分设两个赛场，由专家评委通过现场打分的方式

计算比赛成绩，每个组别产生大赛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奖选手，

一等奖 10 人，二等奖 20 人，三等奖 20 人。

五、经费安排

选手无需缴纳参赛费用。参赛视频录制及相关材料的费

用、决赛选手及工作人员的往返交通费、住宿费由所在单位

承担。

举办大赛产生的聘请专家、场地租赁、设备配置、会务

服务、线上展示等费用由主办和承办单位承担。

若有疑问，请联系中国博物馆协会秘书处、中国博物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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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处：

中国博协：顾 婷 010-64040068、13810044229

杜晓玲 010-64040068、18810926020

社教专委会：郭丽芬、陈 颖 010-65119792、13811016012

邮箱：zbxsjzwh@126.com

附件：1. 比赛规则及评分标准

2. 半决赛报名表

3. 报名汇总表

中国博物馆协会

2026 年 5 月 25 日



附件 1

“博协杯”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

比赛规则及评分标准

一、比赛规则

1. 初赛阶段：由全国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物局（文

化和旅游厅/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物局、中央部委直属博

物馆负责组织本地区、本单位的初赛和半决赛选手的遴选及推

荐工作。

2. 半决赛阶段：由主办方组织评委会在线上对讲解视频

进行打分，半决赛阶段的参赛作品须为原创且未参加过同类全

国性讲解赛事。评委会分别设立专业组和志愿组，每组评委

20 人，通过得分排名分别从专业讲解员组和志愿讲解员组中

选出前 50 名选手，共计 100 人进入决赛。

3. 决赛阶段：入围决赛选手须到现场参赛，决赛为期 1

天。选手按抽签顺序依次完成自主命题讲解，且决赛阶段的参

赛作品须为原创且未参加过同类全国性赛事，决赛不得与半决

赛使用同一讲稿或讲述同一件馆藏文物。决赛评委会分别设立

专业组和志愿组，每组均由 13-15 名评委组成，包括博物馆

社教领域专家、新闻媒体代表和教育机构代表。

二、评分规则

1. 半决赛

评委根据参赛选手讲解视频中的讲解内容（40 分）、讲解

技巧（45 分）、仪态仪表（10 分）、视频制作（5 分）进行线

上打分，满分为 100 分。评委打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，去掉一



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分（保留小数点后三位），结

合讲解视频是否超时和时间不足的统计情况，计算出选手最终

得分。

视频时间为 5 分钟。视频时长在 4 分 45 秒至 5 分 15 秒之

间不扣分；不足 4 分 45 秒或超过 5 分 15 秒扣除 0.2 分。

2. 决赛

评委根据参赛选手现场讲解的讲解内容（40 分）、讲解技

巧（50 分）、仪态仪表（10 分）进行打分，满分为 100 分。选

手讲解结束后，评委同时亮分（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），去掉一

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分（保留小数点后三位），结

合选手是否超时和时间不足的统计情况，计算出选手现场讲解

最终得分。

讲解计时从选手上场自报题目后开始，讲解时间为 5 分

钟。讲解时长在 4 分 45 秒至 5 分 15 秒之间不扣分；不足 4

分 45 秒或超过 5 分 15 秒扣除 0.2 分。

三、评分依据及要点

1. 半决赛评分依据及要点

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要点

讲解内容 40 分

1. 主题鲜明，重点突出，导向正确；
2. 结构严谨，逻辑清晰；
3. 真实准确，以物带史，史论结合；
4. 文字精练，富有文采。

讲解技巧 45 分

1. 语言表达：声音宏亮，语音标准，感情
真挚，引人入胜，生动流畅，沟通自然，
对象明确，技巧恰当；
2. 讲解态势：表情适度，神情自若，举止
大方，动作自如。



2. 决赛评分依据及要点

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要点

讲解内容 40 分

1. 主题鲜明，重点突出，导向正确；
2. 结构严谨，逻辑清晰；
3. 真实准确，以物带史，史论结合；
4. 文字精练，富有文采。

讲解技巧 50 分

1. 语言表达：声音宏亮，语音标准，感情
真挚，引人入胜，生动流畅，沟通自然，
对象明确，技巧恰当；
2. 讲解态势：表情适度，神情自若，举止
大方，动作自如。

仪态仪表 10 分
1. 精神饱满，状态积极；
2. 仪态端庄，妆容恰当。

四、奖项设置

本次大赛专业讲解员组、志愿讲解员组分设一、二、三等

奖。参加决赛的选手分组别按得分从高到低排序，1-10 名为

一等奖，11-30 名为二等奖，31-50 名为三等奖。如出现与一

等奖、二等奖末位得分相同的情况，按并列名次确定对应奖项。

仪态仪表 10 分
1. 精神饱满，状态积极；
2. 仪态端庄，妆容恰当。

视频制作 5 分

1. 画面清晰稳定，音质良好；
2. 声音应为同期音，背景音乐适宜；
3. 镜头切换自然，图片及影像资料插入合
理；
4. 符合格式要求，无水印、logo。


